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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73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9 月 23 日 舉 行 的  

第 十 一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關 注 區 內 大 型 屋 苑 的 防 火 設 備 及 配 套 設 施  

 

2.  消 防 處 代 表 簡 介 就 海 怡 半 島 第 十 座 發 生 的 四 級 火 警 進 行 的 調 查 結

果，有 關 報 告 的 中 英 文 版 已 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 通 過 秘 書 處 分 發 予 各 委 員

參 考 。  

 

3.  委 員 會 要 求 消 防 處 盡 快 更 新 提 升 消 防 裝 置 的 條 例、逐 步 要 求 未 有 按 照

1994 年 新 標 準 加 強 消 防 設 施 的 舊 式 樓 宇 盡 快 提 升 其 消 防 裝 置 ， 以 及 加 強

防 火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。  

 

4.  消 防 處 將 於 會 後 提 供 致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的 信 件 予 各 委 員 參 考 。  

 

檢 討 南 區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情 況  

 

5.  短 期 租 約 第 1154 號（ 即 前 聖 公 會 赤 柱 小 學 空 置 校 舍 ）將 於 2014 年 1

月 31 日 屆 滿 。 地 政 總 署 已 將 現 時 承 租 人 續 約 七 年 的 申 請 及 兩 份 使 用 該 校

舍 的 新 申 請 轉 交 民 政 事 務 局 考 慮 ， 現 正 等 待 回 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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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，將 於 會 後 致 函 民 政 事 務 局，表 達 區 議 會 對 有 關 事 宜

的 關 注，要 求 在 分 配 上 述 校 舍 的 決 定 上 有 所 參 與 及 審 視 已 收 到 的 計 劃 書 ，

並 敦 促 局 方 回 覆 早 前 就 有 關 事 宜 發 出 的 信 件 。  

 

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 

 

7.  就 於 鴨 脷 洲 東 北 面 海 傍 部 分 用 地 興 建 以 海 鮮 美 食 為 主 題 的 飲 食 娛 樂

區 的 研 究 方 面，旅 遊 事 務 署 以 書 面 回 覆 表 示，正 與 運 輸 署 從 交 通 方 面 的 關

鍵 問 題 進 行 研 究 。 一 旦 有 結 論 ， 署 方 會 盡 快 向 委 員 會 作 出 匯 報 。  

 

獲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推 薦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

 

8.  委 員 會 通 過 (a)撥 款 264,750 元 予 獲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推 薦 的 申 請 ； (b)撥

款 46,453 元 予 水 煮 魚 文 化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新 修 訂 的 申 請 ， 以 及 (c) 撥 款

30,329 元 予 香 港 管 樂 演 奏 協 會 新 修 訂 的 申 請 。  

 

全 港 性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普 查  

 

9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全 港 性 非

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普 查 的 結 果，並 就 擬 議 文 化 遺 產 清 單 諮 詢 委 員。該 擬 議 清 單

的 項 目 是 根 據《 保 護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公 約 》中 提 及 的 五 個 類 別 作 出 普 查 及

分 類，包 括 口 頭 傳 統 和 表 現 形 式、表 演 藝 術、社 會 實 踐、儀 式 節 慶 活 動 、

有 關 自 然 界 和 宇 宙 的 知 識 和 實 踐，以 及 傳 統 手 工 藝。擬 訂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

清 單 是 日 後 保 護 文 物 工 作 的 第 一 步，往 後 的 工 作 包 括 文 化 遺 產 的 傳 承、教

育 推 廣 及 海 外 宣 傳 。  

 

10.  委 員 就 暫 擬 清 單 提 出 多 項 意 見。主 席 請 部 門 備 悉 有 關 建 議，並 請 委 員

於 會 後 就 個 別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項 目 向 署 方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或 意 見 。  

 

港 島 西 醫 院 聯 網 2013-2014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 

 

11.  香 港 仔 賽 馬 會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翻 新 工 程 已 於 2012 年 完 成 。 其 他 普

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翻 新 工 程 將 陸 續 展 開，而 鴨 脷 洲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工 程 則

將 於 2014 年 下 半 年 展 開 。  

 

12.  有 委 員 建 議 港 島 西 醫 院 聯 網 跟 進 有 關 瑪 麗 醫 院 重 建 計 劃 的 交 通 配 套



- 3 - 

設 施 及 為 殘 疾 、 視 障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配 套 設 施 。  

 

13.  港 島 西 醫 院 聯 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將 於 會 後 提 供 每 間 診 所 的 名

額 增 長 資 料 。  

 

修 訂 「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」  

 

14.  委 員 會 通 過 新 修 訂 的 撥 款 準 則，並 於 即 日 生 效。2013 年 9 月 23 日 或

以 後 獲 批 的 撥 款 項 目 須 跟 從 新 準 則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︰ 甲 午 年 新 春 酒 會  

 

15. 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27,900 元 ， 與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合 辦 新 春 酒 會 ， 並 決

定 於 東 華 三 院 賽 馬 會 復 康 中 心 舉 行 甲 午 年 新 春 酒 會。此 外，委 員 會 建 議 往

後 輪 流 於 有 適 合 設 施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場 地 舉 辦 新 春 酒 會 。  

 

開 拓 南 區 文 化 藝 術 空 間  

 

16.  民 政 事 務 局 代 表 表 示，政 府 正 致 力 鼓 勵 藝 術 創 作、提 供 廣 泛 參 與 文 化

藝 術 的 機 會 及 創 造 一 個 有 利 的 環 境，讓 相 關 行 業 得 以 發 展。局 方 的 政 策 並

非 針 對 一 個 區 而 制 定，而 是 全 港 性 的 發 展。若 能 物 色 合 適 場 地，政 府 會 在

全 港 不 同 地 點 為 藝 術 家 /藝 團 提 供 藝 術 創 作 空 間 ， 例 如 石 硤 尾 賽 馬 會 創 意

藝 術 中 心 、 金 鐘 香 港 視 覺 藝 術 中 心 及 北 角 油 街 藝 術 空 間 。  

 

17.  有 委 員 希 望 局 方 提 供 全 港 性 及 地 區 性 的 文 化 藝 術 發 展 數 據，包 括 用 作

發 展 相 關 行 業 的 土 地 面 積、就 業 人 數 及 位 置 分 布 等。這 些 資 料 將 有 助 政 府

監 察 文 化 藝 術 行 業 的 發 展 及 制 定 適 切 的 政 策。局 方 表 示，由 於 很 多 藝 術 工

作 者 是 以 私 人 性 質 發 展 業 務，故 未 能 掌 握 所 有 資 料，但 可 提 供 由 政 府 提 供

場 地 或 資 助 的 發 展 計 劃 資 料。此 外，政 府 正 積 極 考 慮 從 黃 竹 坑 消 防 局 用 地

預 留 一 部 分 作 文 化 藝 術 用 途 的 建 議 。  

 

落 實 保 育 棄 置 軍 事 設 施 及 加 強 介 紹 計 劃  

 

18.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（ 下 稱「 古 蹟 辦 」）已 聘 請 本 地 軍 事 歷 史 專 家，就 1 444

幢 歷 史 建 築 物 名 單 以 外 的 其 他 歷 史 軍 事 建 築 物 作 全 面 研 究，以 編 訂 詳 細 的

歷 史 軍 事 建 築 物 名 單，再 由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評 級，以 便 日 後 制 定 合 適 的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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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方 案。該 研 究 尚 在 進 行 中，預 計 有 關 港 島 區 歷 史 軍 事 建 築 物 的 研 究 初 稿

可 於 2014 年 年 初 完 成 。  

 

19.  有 委 員 指 出，保 育 文 物 不 只 是 保 護 其 不 受 工 程 影 響，更 包 括 維 修 保 養

及 活 化，並 建 議 委 員 會 擬 定 長 遠 保 育 棄 置 軍 事 設 施 的 計 劃。此 外，有 委 員

要 求 古 蹟 辦 提 供 南 區 所 有 文 物 遺 跡 及 相 關 負 責 政 府 部 門 的 資 料 列 表 。  

 

20.  由 於 港 島 區 歷 史 軍 事 建 築 物 的 研 究 初 稿 可 於 2014 年 完 成 ， 委 員 會 將

待 研 究 完 成 後 再 進 一 步 討 論 南 區 棄 置 軍 事 設 施 的 宣 傳 計 劃，並 促 請 古 蹟 辦

在 完 成 報 告 後 盡 快 向 區 議 會 匯 報，同 時 確 保 未 列 入 該 1 444 幢 歷 史 建 築 物

名 單 的 軍 事 古 蹟 得 到 適 切 的 保 護 。  

 

會 議 暫 停  

 

21.  由 於 在 場 委 員 人 數 少 於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（ 2012-2015） 會 議 常 規 》 所 訂

的 法 定 人 數 ， 主 席 於 下 午 6 時 42 分 宣 佈 暫 停 會 議 ， 尚 未 討 論 的 兩 個 議 程

─「 公 屋 天 台 安 裝 電 訊 發 射 裝 置 的 影 響 」及「 關 注 滲 水 調 查 投 訴 聯 合 辦 事

處 職 能 問 題 」 將 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22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11 月  


